
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 光電工程系(所) 

博士班畢業相關規定審核表 

姓名：  學號：  年級：  

105.2.1修訂 

1.發表期刊/研討會論文(需附1.刊物名稱、2.發表日期與3.刊登位置等影本資料，並帶

正本驗證): 

表格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加 

姓名  
指導

教授 
 

發表

論文

名稱 

 

刊物

名稱  

發表

日期 
 作者序  

 

2.修課門檻審查(附成績單影本，並帶正本驗證): 

課程名稱 修課結果 

英文科技論文寫作(3學分) □是，通過。□否，未通過 

科技英文表達 □是，通過。□否，未通過 

專題討論(共4個學分) □是，通過。□否，未通過 

論文(共12個學分) □是，通過。□否，未通過 

        必修學分：           選修學分： 

        已達最低畢業學分： 

 

3.畢業門檻審查(附成績單影本，並帶正本驗證): 

(a)資格考： 

資格考通過科目 通過方式 

  

  

  

 

(b)博士候選人之內審：□通過            □不通過 

(c)博士候選人之外審：□通過            □不通過 

(d)博士論文計點：    □通過            □不通過 

(e)博士學位論文題目： 

   考試時間： 

 

 

 



4.適用於技術導向學生(附成績單影本，並帶正本驗證): 

□通過管理學院研究所管理相關課程（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加） 

課程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修課成績: 

 

□從事實務技術研發工作資歷 

  公司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資歷(年): 

 

5.繳交論文及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影本： 

□平裝一本，__________學年度第____學期畢業 

□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影本一張 

 

6.系上租借物品/設備是否歸還(請自行勾選)： 

物理教學實驗室：□沒有借，畢業生確認簽章：          。 

    □有借，且全數歸還，該實驗室管理人簽章：          。 

光學教學實驗室：□沒有借，畢業生確認簽章：          。 

    □有借，且全數歸還，該實驗室管理人簽章：          。 

電子教學實驗室：□沒有借，畢業生確認簽章：          。 

    □有借，且全數歸還，該實驗室管理人簽章：          。 

電磁與近物教學實驗室：□沒有借，畢業生確認簽章：          。 

    □有借，且全數歸還，該實驗室管理人簽章：          。 

 

7.移除個人設備 IP(實驗室設備除外，如：個人的 NB、PC 或網路相關設備) 

□ 有，IP 為______________，由系辦管理人移除，系辦管理人確認簽章：          。 

□ 無登記任何 IP，畢業生確認簽章：          。 

 

8.移除學生證使用門禁使用權限： 

□ 有，卡號為____________，由系辦管理人移除，系辦管理人確認簽章：          。 

 

9.填寫工程教育認證問卷： 

□ 有，已填寫完畢，系辦檢核人確認簽章：          。 

E-mail 信箱(需與填問卷的信箱一致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10.擔任系上助教/實驗室管理人記錄： 

無則填無；若有擔任請繳交擔任時，老師當時開課的工程教育認證所要完成的資

料；助教主要負責為必修科目，實驗室管理人主要負責為專業選修科目。 

表格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加 

學年度 
上學期 

擔任科目(班級) 

下學期 

擔任科目(班級) 

系辦助教管理人 

確認簽章 

    

    

 



備註: 

1. 第1~4項畢業相關規定皆須附上影本文件留存，請帶正本驗正！ 

2. 第10~11項，需將相關資料備齊！ 

備註:以上畢業相關規定皆須附上證明文件 

畢業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系所核對人: 


